
苗栗縣造橋鄉公所各單位內部保有及管理個人資料之項目彙整表

單位：行政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至四：為新修正個資法第17條規定應公開項目，必填；五至八：為本部為瞭解部

內各單位持有個人資料內容及有何督導管理之非公務機關，所外加調查之項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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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 

目i

業

務

類

一、

個人資料

檔案名

稱ii

二、

保有

依據iii

三、

特定

目的iv

四、

個人資

料類別v

五、

個人資料

之範圍vi

六、

有否特

種資

料vii？

何種特

種資料？

七、

有無監督管

理之非公務

機關及其名

稱

（現行

法）viii

八、

有無監督管

理之非公務

機關及其名

稱

（修正條

文）ix

課室

環境

教育

環境教育

教育名冊

環境教

育法

環境

教育

識別類

C001

姓名、統

一編號、

進入公所

時間

無 無 無 行政室

勞、健

保

勞、健保

加退保單

臨時人員

及工友檔

案

勞工保

險法

及

全民健

保險保

險法

臨時人

員勞動

契約工

友管理

辦法

096

其他

地方

政府

事務

辨識類

(C001

辨識個

人者 、

C038

職業)

姓名

生日

身分證字

號

地址

加退保日

無 無 無 行政室

資訊

造橋鄉網

頁資料庫

行政管

理

行政

管理

辨識類

(C001

辨識個

人者 、

C038

職業)

姓名 無 無 無 行政室

資訊 資訊維護

採購契約

書

政府採

購法

行政

管理

辨識類

(C001

辨識個

人者 、

C038

職業)

職業

姓名

住址

電話

廠商資格

無 無 無

行政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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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 

目

業

務

類

一、

個人資料

檔案名稱

二、

保有

依據

三、

特定

目的

四、

個人資

料類別

五、

個人資料

之範圍

六、

有否特

種資料？

何種特

種資料？

七、

有無監督管

理之非公務

機關及其名

稱

（現行法）

八、

有無監督管

理之非公務

機關及其名

稱

（修正條

文）

課室

團體會

員資格、

C102

約定或

契約

公文

管理

系統

資料

文書處理

手冊

文書處

理手冊

公文

管理

辨識類

(C001

辨識個

人、C00

3政府

資料中

之辨識

者

含所有文

書

承辦人員

身份證字

號

資料等

無 無 無 行政室

公文

檔案
公文檔案 檔案法

辨識類

(C001

辨識個

人、C00

3政府

資料中

之辨識

者

所有文書 無 無 無 行政室

GCA

憑證

GCA憑

證

政府採

購法
採購

辨識類

(C001

辨識個

人、C00

3政府

資料中

之辨識

者

姓名

身份證字

號

出生年月

日

無 無 無 行政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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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 

目

業

務

類

一、

個人資料

檔案名稱

二、

保有

依據

三、

特定

目的

四、

個人資

料類別

五、

個人資料

之範圍

六、

有否特

種資料？

何種特

種資料？

七、

有無監督管

理之非公務

機關及其名

稱

（現行法）

八、

有無監督管

理之非公務

機關及其名

稱

（修正條

文）

課室

採購
廠商往來

名單

行政管

理
採購

辨識類

(C001)

辨識個

人、C00

3政府

資料中

之辨識

者

姓名

電話

住址

廠商資格

無 無 無 行政室

公關 媒體名冊

行政院

所屬各

機關加

強新聞

聯繫要

點

辨識類

(C001)

姓名

電話

網址

住址

無 無 無 行政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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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參照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稱現行法）第 10條及個人資料保護法（尚未施行，下稱個資

法）第17條之各款規定。
ii 例如：法律事務司掌有之「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委員聯絡名單」。
iii 保有依據，包括法律、法規命令、行政規則及行政計畫等在內。該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，

如係依作用法或組織法所定執行法定職務者，請填寫該作用法或組織法。（2）如非執行法定職務所

為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者，即應依其蒐集之原因究係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」或「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」，

分別填寫。例如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。
iv 請參照本部 85年 8月 7日法令字第 19745號，並請詳填該特定目的項目之名稱及代碼；如該項個

人資料檔案符合數個特定目的，亦請全部列舉。例如：法律事務司掌有之「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專案

小組委員聯絡名單」，其特定目的項目為：011立法或立法諮詢、101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等。
v 請參照本部 85年 8月 7日法令字第 19745號，並請詳填該個人資料類別項目之名稱及代碼；如該

項個人資料檔案符合數項個人資料類別，亦請全部列舉。例如：法律事務司掌有之「行政執行法研究

修正專案小組委員聯絡名單」，其個人資料類別為：識別類（C001識別個人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

識者）、特徵類（C011個人描述）、社會狀況（C038職業）、教育、技術或其他專業（C054職業專

長）等。
vi 例如：法律事務司掌有之「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委員聯絡名單」範圍包含姓名、身分證統一

編號、職業、職稱、戶籍及寄送住址、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信箱等
vii 即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等5類個人資料（參照個資法第6條）
viii 適用現行法之「非公務機關」僅限於徵信業、醫院、學校、電信業、金融業、證券業、保險業、大眾傳播
業等八大行業（參照第3條第7款第1目及第2目規定）及已由本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
之事業、團體或個人，例如：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。
ix 個資法已將行業別限制刪除，故所有私人及私法人，包含公司行號、社團法人（例如同業公會）、
財團法人、律師事務所等，於修正草案通過後，均適用個資法。


